招标项目及要求

一.、项目概述：

南堰河污（废）水处理站运营管理服务内容包括生活污水处理和石材加工废水处理。

南堰河起源于郫县犀浦镇，流经金牛区侯家社区、兴盛小区、华侨城、进入成都市城区，河道宽2－7米之间，属低平原地貌，沿河两岸小区众多。侯家流域段河床多砾石、细沙，侯家社区地处城郊结合部；西段：侯家三组至金牛支渠，全长约850米，河道北侧大多以蔬菜种植、苗木花圃、竹林为主，其主要污染物来自生活污染。
二、水质水量情况及处理要求

（一）、生活污水水质水量情况
设计规模：本工程设计处理水量为：1000m3/d，变化系数取Kz=1.45。
设计水质
1、设计进水水质如下表：
	CODCr
	BOD5
	氨氮
	TP
	SS
	pH

	≤350 mg/l
	≤150 mg/l
	≤25 mg/l
	≤4 mg/l
	≤180 mg/l
	6～9


2、废水处理要求：
出水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要求。具体指标为:

	CODCr
	BOD5
	氨氮
	TP
	SS
	pH

	≤50 mg/l
	≤10 mg/l
	≤5(8) mg/l
	≤0.5 mg/l
	≤10 mg/l
	6～9


（二）、石材加废水水质水量情况
设计水量为：10000m3/d，24小时运行。
1、设计污水的水质情况：
	指标
	SS（mg/L）
	PH

	参数
	6000～7000
	6～9


1、 废水处理要求：

执行《污水排放综合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废水经处理达到相关标准后，排入附近河道：
	指标
	SS（mg/L）
	PH

	参数
	≤70
	6～9


三、南堰河下河口治污工程运行维护项目岗位及职数设置
南堰河下河口治污工程运行维护项目共设厂长、技术员、资料员、厂区清洁工、生产运行工、污泥处理工和机修工等7个岗位。岗位及设置数见附表。

（一）南堰河下河口治污工程运行维护项目 岗位分工明细表

	岗位
	人数

	厂长
	不分班次1人

	技术员
	不分班次1人

	资料员
	不分班次1人

	厂区清洁工
	不分班共1人

	生产运行工
	四班共8人

	污泥处理工
	不分班次2人

	机修工
	不分班次2人

	总计
	16人


（二）运行人员岗位职责

厂长：熟悉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有关专业的政策导向和运营程序。负责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往来，合作管理。负责本厂管理工作及迎检接待工作，工作安排分工，人员安排，人事管理，人员考核。

技术员：熟悉本厂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工艺参数，掌握所有构筑物、设备、仪表、管路系统的功能和用途。负责整个南堰河侯家社区、涧漕社区段水环境综合治理系统的管理工作，人员分配，人员培训，工作安排，熟悉人工快渗一般的技术，保证整个污水治理厂的正常运行。

资料员：负责各种报表收集和整理，整理厂的设计、施工、验收、设备、维护档案资料，编写月报、季报、年报，各种运行费用收支表单的整理。

厂区清结工：负责人工/机械格栅栅渣、隔板挡板垃圾的清理，沉淀池漂浮垃圾的清理，沉淀池漂浮物的清理，认真准确的填写当班运行记录。

生产运行工：负责机械格栅的启闭，集水池提升泵的运行控制，回用水池提升泵的运行控制，吸刮泥机控制，风机的启闭，应急投药系统排放管阀门的启闭。认真做好运行记录，数据要准确，及时填报各类报表不缺项、不漏项、不虚报。

污泥处理工：污泥浓缩池的污泥处理，板框压滤机的运行，压滤机房内卫生的打扫。认真准确的填写当班运行记录。

机械维修工：对厂区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检修，检修情况做好记录。

四、管理检查考核办法
（一）检查考核组织实施
南堰河下河口治污工程运行管理检查考核由金牛区西华街道办事处牵头负责组织实施，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抽查的方式进行，实行季度考核评分。

（二）检查考核对象

南堰河下河治污工程运营管理单位。

(三)检查考核办法

1、岗位职责管理

（1 ）运营单位需根据工程运营管理需要，定岗定责，并形成制度。落实定岗定责制度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扣当季度服务费1000元。

     （2）上岗人员必须全员准时到岗，严禁脱岗掉班。若有违反，每发现一人次扣0.1分，扣当季度服务费100元。

       （ 3）上岗人员必须严格履行岗位职责，上岗期间严禁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若有违反，每发现一人次扣0.1分，扣当季度服务费100元。

2、安全文明生产管理

（1） 运营单位需建立和落实安全工作日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对一时难以消除的隐患，应立即报告业主方。

     （2）运营单位在日常检查的基础上，每季度需组织不少于一次的安全大检查并在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将检查记录和结果报业主方。

（3）作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精心操作，严禁违章作业，并准确做好工作记录。

（4）正确使用并妥善保管各种防护用品和器具，物品摆放应符合有关规定（特别是各类警示标志），按规定着装上岗。

        5、上岗操作时，应注意防滑，遇到池上积雪或结冰时，应先清扫，然后上池，不得在池上追逐奔跑，严禁酒后操作。

       ( 6）各种电气设备的安装、操作、使用及管理，必须符合电气工程安装标准、电气安全工作规程、电气设备运行管理规程和防火要求。

（7）严禁在高压线下面搭建构筑物或堆放可燃材料。

（8）加强安全管理，严禁无关人员在厂区内逗留。

      （9）建立健全门卫制度，作业区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杜绝闲杂人员进入作业区。

以上规定，若有违反，每发现一次扣0.5—1分，扣当季度服务费500～1000元。（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扣5分，扣款5000元）

2、 卫生管理

（1）作业人员不得随地吐痰，不得乱扔乱倒垃圾等各类杂物。

（2）作业区所有道路、草坪、露天工作台及建筑物附近不得长期堆放杂物、垃圾。

（3）水区、泥区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枯枝树叶等各类垃圾要及时清理，并将其交付相关环卫部门进行外运处理。

（4）办公用品、文件资料、报纸书刊、各类杂物不散不乱，整齐摆放。

（5）工作台（桌）、门窗、地面要勤擦、勤洗、勤扫、勤拖，保持台（桌）卫生整洁，室内墙面明亮洁净，厕所无异味。

（6）个人衣着整洁规范，待人接物文明得体，言谈举止大方，保持室内整洁有序。

以上规定，若有违反，每发现一次扣0.1分扣当季度服务费100元。

（4）设备使用管理

（1）各种设备机具的使用操作，必须按照专业操作规程进行，严禁违规操作。

（2）做好设施设备运行养护。运营单位必须对各类设施设备制定保养规程，保养工作应作好记录，确保设施设备完好和正常运行。

（3）加强进水管网的管理及生活污水处理站、石材加工废水处理站管理，保持进出水管网通畅；做到厂区内整体形象美观。

（4）做好设备检修。对主要设备需明确检修周期，实行定期检修并做好检修记录。

（5）建立完善设备档案。各类设备从购置、安装、调试、验收、运行使用、保养、检修直到报废以及更新等全过程，需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运行使用档案包括每台设备每日运行时间、运行状况、累计运行时间、每次加油时间、加油部位、加油品种数量、易损件更换情况、故障发生时间及详细情况。

以上规定，若有违反，每发现一次扣0.1分，扣当季度服务费100元。

5、水质管理

        （1）除遇强降雨或来水超过设备处理能力时，运营单位必须保证全时段全量对污水进行收集处理，严禁偷排、直排污水。若有违反，每发现一次扣5分，扣当季度服务费5000元。

      （2）经过处理的出水水质，必须达到设计出水水质标准。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出水水质超标，每发现一次扣5分，扣当季度服务费5000元。
（六）运行记录及报表管理
    （1） 运营单位需如实填写工程运行数据日报表、月度报表、季度报表、年度报表。

       （2）月度报表在每月25日前报业主方，季度报表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5日前报业主方，年度报表在当年12月25日前报业主方。
 （3）按要求做好运行记录并将运行记录和相关技术资料无偿提供给甲方。
以上规定，若有违反，每发现一次扣1分，扣当季度服务费1000元。
五、扣分扣款履行
  扣分扣款按季度结算，其中的扣款在当季度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服务费中扣除。

六、合同的终止和续签
  除执行甲、乙双方签定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合同终止条款外，依照本办法，合同期内，在甲方组织的对乙方季度累计扣分达到或超过20分时，甲方有权解除与乙方之间的服务合同，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

七、 本办法自二○一三年   月开始施行。如考核对象认为考核有误，可向金牛区西华街道办事处申辩，经复核重新认定，复核只进行一次。
八、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西华街道办事处。
